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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债〔2020〕43 号

转发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全省 PPP 项目
库自查整改工作的通知

韶关市交通运输局、韶关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管理局、韶

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，各相关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：

现将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全省 PPP 项目库自查整改工

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为做好我市 PPP 项目自查整改工作，

提出如下贯彻意见：

一、认真组织自查，做好整改工作。市级 PPP 项目主管部

门会同项目实施机构严格按照财政部和省财政厅印发的政府和

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系列管理制度文件，对本部门已入库项目

的实施情况组织自查，确保项目实施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、

决策程序完备、回报机制清晰、融资结构合理、绩效管理科学

规范。对自查过程中发现问题要分类提出整改完善意见：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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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资料不完整的，按照“查缺补漏”原则及时完备手续、补

充更新资料；属于实施方案等核心资料不规范的，按程序重新

报批完善；属于项目未按规范要求实施或实施质量较差的，在

整改达标前不得安排相应支出。县级财政部门参照上述市级做

法，做好本级入库 PPP 项目自查整改工作。请市级 PPP 项目主

管部门和县级财政部门于2020年10月16日前将自查整改情况

报告及相关附件资料报送市财政局。

二、实地抽查，结果应用。本次自查结束后，市财政局、

省财政厅将抽取部分项目进行实地核查，请市级 PPP 项目主管

部门及县级财政部门高度重视，高质量完成本次 PPP 项目自查

和整改工作。本次自查整改情况将纳入省对市推广 PPP 工作评

价和激励措施适用范围。未按时完成自查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

合要求的项目，省财政厅将按照《广东省 PPP 项目库审核规程》

的规定程序办理退库手续。

附件：韶关市 PPP 项目开发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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